
附表一 場址基本資料表 

一、場址名稱  

二、場址位置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場址所有人及相關

資料 

姓 名（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姓名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（營利事業登記證）：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

傳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場址土地使用分區

類別及實際使用情

形敘述 

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類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應檢附地籍圖並說明各筆土地之使用分區與類別，須包括場址之

所有土地及與場址周界相鄰之土地） 

實際使用情形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場址配置圖與相鄰

土地使用現況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若本頁不敷使用，請新增一頁表達。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102003193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0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　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十八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121028221號公告第5條第3項附表2、第6條第3項附表3、第8條第1項序文、第2款、第3項、第8條第2項附表5、第9條第1項序文、第2項所列屬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」之權責事項，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起改由「環境部」管轄
【法規來源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初步評估暨處理等級評定辦法§3


